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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

邹城市城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

之“23邹城资/23邹城债”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变更的 

债权代理事务临时报告 

 

发行人： 

邹城市城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

（住所：山东省济宁市邹城市金山大道666号） 

 

债权代理人： 

 

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（住所：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武川县腾飞大道 1 号四楼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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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声明 

本报告依据《2022 年邹城市城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债

权代理协议》、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公

司债券上市规则》、《公司债券临时报告信息披露格式指引》，并根据

邹城市城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发布的《邹城市城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

关于“23 邹城资/23 邹城债”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变更的公告》，作为

23 邹城资/23 邹城债的债权代理人，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国融证券”）根据《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行为准则》、本次债券《债

权代理协议》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，投资

者应对相关事宜作出独立判断，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

为国融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。 



 

 

一、 债券募投项目原实施主体情况 

根据发行人发布的《邹城市城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关于“23 邹

城资/23 邹城债”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变更的公告》，项目原实施主体为

邹城市圣城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，基本情况如下： 

名称：邹城市圣城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

成立日期：2012 年 7 月 2 日 

法定代表人：盛来 

注册地址：邹城市峄山镇政府院内 

经营范围：文化旅游投资开发；旅游文化传播；旅游宣传促销策

划；旅游会展策划；旅游企业形象设计；代订票务服务；会展服务；

旅游讲解服务；工艺品、文具、体育用品、计算机耗材、日用百货、

服装鞋帽、劳保用品、初级农副产品的销售；城乡及旅游基础设施建

设工程。(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

动)。 

二、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变更情况 

（一）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变更原因 

为增强发行人对募投项目的建设运营管理，根据公司的统一安排

及业务发展需求，发行人将本次债券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由邹城市圣城

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变更为邹城市城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。 

（二）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变更批准情况 

根据邹城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印发的《邹城市国有资产监督管

理局关于同意邹城市圣城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资产划转的批复》，



 

 

同意将邹城市圣城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名下的邹城市亚圣文化博

览园建设项目相关资产划转至邹城市城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。后续发

行人将陆续办理邹城市亚圣文化博览园建设项目其他证照的变更工

作。 

（三）变更后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情况 

根据发行人的《邹城市城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关于“23 邹城资/23

邹城债”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变更的公告》，变更后募投项目实施主体

为邹城市城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，基本情况如下： 

名称：邹城市城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

成立日期：2003 年 7 月 31 日 

法定代表人：陈华 

注册地址：山东省济宁市邹城市金山大道 666 号 

经营范围：许可项目：建设工程施工；非煤矿山矿产资源开采；

燃气经营；发电业务、输电业务、供（配）电业务。（依法须经批准

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

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）一般项目：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；

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；土地整治服务；煤炭及制品销售；机

械设备销售；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；金属材料销售；金属制品销售；

有色金属合金销售；电线、电缆经营；橡胶制品销售；日用百货销售；

国际货物运输代理；物联网应用服务；供应链管理服务；普通货物仓

储服务（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）；智能仓储装备销售；

智能物料搬运装备销售；建筑材料销售；水泥制品销售；五金产品批



 

 

发；矿山机械销售；电子测量仪器销售；农副产品销售；金属矿石销

售；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；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；工程和技术研究

和试验发展；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

技术推广；企业管理咨询；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；畜牧渔业饲料销售；

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；针纺织品销售；纸浆销售；纸制品销售；通讯

设备销售；化工产品销售（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）；计算机软硬件及

辅助设备批发；家用视听设备销售；电子产品销售；润滑油销售；建

筑装饰材料销售；软木制品销售；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批发（象牙及

其制品除外）；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；化肥销售；机械设备租赁；金

属结构销售；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；珠宝首饰批发；安防设备销售；

日用玻璃制品销售；日用杂品销售；互联网销售（除销售需要许可的

商品）；饲料添加剂销售；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；玻璃仪器销售；

软件销售；人工智能硬件销售；初级农产品收购；棉花收购；货物进

出口。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

动）。 

（四）影响分析 

本次变更后，“23 邹城资/23 邹城债”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由邹

城市圣城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变更为邹城市城资控股集团有限公

司。根据发行人发布的《邹城市城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关于“23 邹

城资/23 邹城债”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变更的公告》，本次募投项目实施

主体变更属于发行人正常业务需要，变更后增强了发行人对募投项目

的建设运营管理效率，不会对募投项目建设运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，



 

 

亦不会对发行人的财务状况、日常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产生实质性影

响，不会影响发行人存续债券的本息兑付。 

国融证券作为上述债券的债权代理人，为了充分保障债券持有人

的利益，履行债券债权代理人职责，在获悉相关事项后，及时与发行

人进行了沟通，根据《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》的有关规

定出具本债权代理事务临时报告。 

国融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关于上述债券本息偿付及其他

对债券持有人有重大影响的事项，并严格按照《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

执业行为准则》、《债权代理协议》等规定或约定履行债券债权代理人

的职责。 

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上述债券的相关风险，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

项做出独立判断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 

 




